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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　函

地址：11291臺北市陽明山建國街2號

承辦人：謝承晏

電話：28616942轉214

電子信箱：Yen29596@gmail.com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東湖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師教字第107300437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實施計畫、課程表各1份(30043700A00_ATTCH1.docx、30043700A00_ATTCH2.doc)

主旨：有關教育局委託本中心辦理「臺北市107年校園性別事件

處理流程SOP及檢核表之教育訓練」研習班係屬調訓性質，

請尚未派員參加之學校務必薦派人員報名並惠予公假派代
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中心106年12月26日北市師教字第10630514200號函（

諒達）續辦。

二、旨揭研習對象為本市各級學校校長、學務主任、輔導主任

、人事主任、性平會教師代表、性平會家長代表等6名代

表，請薦派尚未參加之人員選擇下列場次報名：

(一)107年2月9日（星期五）上午場。

(二)107年2月9日（星期五）下午場。

(三)107年3月2日（星期五）下午場。

三、每場次上限180人，額滿提早截止報名。

四、請於107年2月7日前逕行登入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站（h

ttp://insc.tp.edu.tw）報名，並列印報名表經行政程序

核准後，再由貴機關（學校）研習承辦人進入系統辦理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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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報名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（含特教學校）、臺北市私

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中學（含特教學校

）、臺北市私立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）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小學

（含特教學校）、臺北市私立國民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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